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08-

00554 
分类： 综合业务、其它;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 成文日期： 2008 年 01 月 15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长、副省长、秘书长工作分工的通知(吉政发

〔2008〕1 号) 

发文字号： 吉政发〔2008〕1 号 发布日期： 2008 年 01 月 15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省长、副省长、秘书长工作分工的通知 

吉政发〔2008〕1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韩长赋为省长，竺延风、陈

晓光、金振吉、陈伟根、王祖继、房俐、王守臣为副省长。吉林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王云岫为省政府秘书长。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

府实行省长负责制，副省长、秘书长协助省长工作。现将省长、副省长、秘书

长工作分工通知如下： 

  省长韩长赋 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 

  副省长竺延风 负责省政府常务工作，协助省长分管负责发展改革、财

政、人事、审计、税务、环保、统计、编制、应急管理、金融、发展研究等方

面工作。 

  分管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包括省价格监督检查局、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

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省财政厅、省人事厅、省审

计厅（受省长委托分管）、省地方税务局、省环境保护局、省统计局、省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领导小组
办公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政府调查研究室）、省行政学院、省农村信

用社联社。 

  联系审计署驻长春特派员办事处、财政部驻吉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省国家税务局、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中国人民银行

长春中心支行、中国银监会吉林监管局、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中国保监会

吉林监管局、驻省各银行、驻省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驻省各保险公司、吉林

银行、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省投资集团公司。 



  副省长陈晓光 协助省长分管负责教育、科技、文化、广电、体育、新闻

出版、测绘、知识产权、地方志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省文化厅、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包括吉林

人民广播电台、吉林电视台）、省体育局、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测

绘局、省知识产权局、省地方志编委会。 

  联系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联）、省文联、省科协、中科院长春分院、长

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省长金振吉 协助省长分管负责民族宗教、公安、安全、民政、司法、

劳动保障、信访、人防、老龄、残疾人事业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宗教事务管理局）、省公安厅（包括省公安边

防总队、省公安厅消防局、省公安厅警卫局、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省国家

安全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包括省监狱管理局）、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包括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省就业服务局）、省委省政府信访局、省人民
防空办公室（省民防局）、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残疾人联合会。 

  联系驻吉部队、省武警总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总工

会。 

  副省长陈伟根 协助省长分管负责商务、外事、旅游、开发开放、经济协

作、台湾事务、贸易促进、长白山保护开发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商务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侨务办公室、省港澳事务办公

室）、省旅游局、省政府图们江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政府开发区管理

办公室）、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吉林省分会、长白山保护开发管理委员会。 

  联系长春海关（包括省内各海关）、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旅游投资

公司。  

  副省长王祖继 协助省长分管负责经济运行、建设、交通、信息产业、国

有资产、安监、煤炭、有色地勘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经济委员会（包括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省中小企业发展局、省

食品工业办公室、省机械设备成套局、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省建设厅（包

括省水库移民管理局）、省交通厅（包括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省信息产业
厅、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省煤炭工业局、省

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 

  联系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地震局、省通信管理局、省邮政管理局、吉林煤
矿安全监察局、省烟草专卖局（省烟草公司）、中国民航吉林安全监督管理办

公室、东北电监局吉林电力监管办公室、省内各电力公司、省内各通信公司、



省内各铁路分局、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分公司、省邮政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省国华资产管理公司、省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公司、省信用担保投资公司、省交通投资开发公司。 

  副省长房俐 协助省长分管负责监察、卫生、人口、工商、质监、药监、

法制、妇女儿童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监察厅（受省长委托分管）、省卫生厅（包括省中医药管理局）、

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联系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省红十字会、共青团吉林省委、省妇女联合

会、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副省长王守臣 协助省长分管负责国土、农业、林业、水利、粮食、农业

科技、供销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国土资源厅（包括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省农业委员会（包括

省牧业管理局）、省林业厅、省水利厅、省粮食局、省农业科学院、省供销合

作社。 

  联系国家林业局驻长春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省气象局、省武警森林

总队、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吉林分公司、吉林森工集团、吉林粮食集团公司、

省水务投资集团公司、省农电有限公司。 

  秘书长王云岫 协助省长处理省政府机关日常工作。 

  分管政府办公厅（包括省政府参事室）、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政
务公开协调办公室、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政府各驻外办事处，协助竺延风副

省长负责省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 

  联系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省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国家保密局）、省
档案局（省档案馆）。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